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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度精品城区建成区域（灵岩南路、三林路）市容秩序管理工作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45715120255201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明路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孙盈

授权委托人：张忠格

联系电话：021-50831505

乙方：上海尊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颖君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灵岩南路1399弄22号

联系方式：1891647062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合同具体利益，为

明确履行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和经济责任，确保双方的共同利益，就乙方向甲方提供服务

事宜签订如下合同以资共同遵守，具体条款如下：

第一条 服务区域

灵岩南路、三林路精品城区建设区域。

第二条 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自 202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2026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第三条 管理服务内容

1.每日落实市容巡查，确保街区秩序井然，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或采取应急措施。

2.每日合理安排管理队员工作岗位，组织按照巡逻路线进行巡逻；处理现场发现的各类问题

并及时报送街区治理工作站。

3.组织管理队员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对商户不规范装修、跨门经营、随意倾倒垃圾、违

章搭建等行为进行劝阻或配合取证、整治工作。

4.将商户更新情况（装修、店招店牌更换）及时向相关职能部门报送。

5.对商户私搭违建行为进行劝阻。

6.对机动车乱停放行为进行劝阻。

7.针对偷、抢、盗窃及其他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告，并协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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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防范和巡查各类安全隐患，发现路面损坏、雨水管堵塞、侵绿（毁绿）现象、环卫设施损

坏（缺损）等自然或非自然情况，及时设立标志或路障等防范措施。

9.协助处理街区的突发事件。

10.配合街区活动，做好活动现场的秩序维护,保障人行道通畅，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无白色

漂浮物。

11.完成街道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四条 岗位数和要求

1. 岗位数：10（人数由乙方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自行配置） 。

2. 工作时间：12 小时/天。

3. 服务人员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取得上岗所需证件。

第五条 服务费用

服务费用：服务单价详见响应文件。本合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1577676 元（大写：壹佰

伍拾柒万柒仟陆佰柒拾陆元整）。

第六条 付款方式

1. 付款方式：转账。

2. 结算频率：本合同费用按月支付：乙方当月服务经甲方考核后，下月将根据实际服务工

作量及月度考核结果结算并支付当月服务费用。每月服务费用的 10% 作为考核经费，具体

计算方式详见附件。服务期满后，甲方将对全年服务费用进行审核，确定最终结算金额；若

审核需核减费用，核减金额将在最后一次服务费用中扣除。

3. 甲方每期付款均以收到乙方开具的相应金额税务发票且资金到位为前提。

4. 若甲方财政资金未到位或付款时间在甲方关账期间内的，支付时间相应顺延。

5. 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

费用。

6. 甲方有权随时调整人员需求清单，如甲方原因乙方提供服务未满月，则甲方需按照实际

天数支付乙方服务费。

7. 开户信息：

乙方账户：上海尊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账号：03345800040025815

乙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洪山支行

若乙方银行账户信息发生变更，应当在变更之日起 3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否则因延迟

付款或付款不能造成的乙方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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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管理形式

在服务期间内，服务队员受甲、乙双方管理。乙方负责服务队伍管理、教育、业务培训、执

行纪律监督等。甲方负责服务工作的业务指导、督促检查，交待与布置有关服务任务等。

第八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应明确服务的规章制度和具体要求，并告知全体工作部门自觉遵守以便乙方执行。

2. 甲方应为乙方服务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其设备。

3. 甲方因工作需要乙方提供超时服务，甲方应提前通知服务人员，按实际上岗人数向乙方

服务人员支付超时加班费，费用由甲方负责按时按人支付给乙方。

4. 甲方如提出超合同规定服务项目，应经双方协商后实行。

第九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 乙方服务人员必须认真履行甲方提出的秩序维护等服务内容和要求，加强巡视检查，发

现隐患及时向甲乙双方相关部门报告。

2. 乙方应派驻思想素质好、精通业务、工作责任性强的服务人员上岗。对因工作涉及到的

甲方保密事项应严格遵守。

3. 服务人员在上岗值勤期间，受甲、乙双方领导，工作必须认真负责，不得擅自离岗、脱

岗及做与岗无关的事情。严格按工作时间安排工作。

4. 乙方服务人员上岗应统一穿戴服务着装和佩戴服务标记。做到优质服务、文明值勤、礼

貌待人、不徇私情。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 在合同期间，任何一方擅自终止合同视为违约，应向对方赔偿经济损失，合同履行期限

已超过一个月的，按聘用人数赔偿半个月服务费，超过半年的按聘用人数贰个月的服务费赔

偿，如违约金不足以覆盖违约方造成的损失，违约方须承担继续赔偿责任。合同需要延续或

者终止，合同期满后双方协商处理。

2. 甲方如发现服务人员违纪或其他原因工作不能胜任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服务人

员，乙方应予及时更换。乙方拒绝更换或更换后仍不符合要求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

解除本合同，乙方按照本条第 1 款支付违约金。

3. 因乙方服务人员工作失职造成后果，导致合同终止，以违约论处，乙方按照本条第 1

款支付违约金。

4. 甲方应按规定及时支付服务费，有特殊情况应及时告知乙方，并承诺支付日期，如无故

拖欠，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未结算费用总价千分之一的滞纳金。

第十一条 合同的修改与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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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经本合同双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对合同做出修改和变更。

2. 本合同的修改与变更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

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1. 本合同签署后，甲、乙双方均充分了解本合同各项条款，并信守承诺各项条款。如有未

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说明。

2. 有关本合同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

法院（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三条 其他

1.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2.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合同修改或变更的书面补充协议（如有）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4. 一方因履行本合同需要向另一方送达有关通知及文件的，可按照本合同开首处载明的送

达地址及联系方式进行送达，且相关通知及文件等均自被收件人本人签收、被他人代收、被

拒收、被退件、被留置之时视为有效送达；无法确定前述送达时间的，则自通知及文件等发

出 3 日后产生有效送达的法律后果。前述关于通知的送达及其法律后果的约定亦适用于因本

合同纠纷引发的法院诉讼程序（包括一审、二审、再审及执行程序）的司法文书的送达。若

一方欲变更相应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的，应将变更的通知按照前述约定向另一方进行送达，

否则视为送达地址未发生变更。

甲方：（公章）东明路街道办事处(本级) 乙方：（公章）上海尊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张忠格 授权代表签字：严颖君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林东路 4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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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年 月市容秩序管理工作考核表

考核得分： 分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项

及分值
考核内容 罚则 扣分

服务人员未按到岗时间要求，扣考核分； 1分/次

服务人员有擅自离岗、缺岗现象的，扣考核分； 2分/次

劳动纪律 服务区域内未发现在岗人员的，扣考核分； 0.5分/次

(20分）
人员在岗期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如上网玩游戏、炒股票、看电影

、打牌、下棋、看报纸、吃零食等，扣考核分；
1分/次

不听从工作指令的，执行任务拖沓、推诿、扯皮、效率低下，扣考核分

；
1分/次

服务人员未正确佩戴由公司统一制作、颁发的标志、标识，扣考核分； 1分/次

服务人员未统一着装工作制服（根据季节）穿戴不整齐，扣考核分； 1分/次

服务人员披衣、敞怀、挽袖、卷裤腿、赤脚穿鞋等行为的，扣考核分； 1分/次

行为规范
服务人员在公共场所背手、袖手、插兜、搭肩、挽臂、揽腰等行为，扣

考核分；
1分/次

(20分） 服务人员在公共场所打闹、喧哗、吸烟、进食等行为，扣考核分； 1分/次

服务人员执勤任务时，对管理相对人使用粗俗、歧视、训斥、侮辱以及

威胁性语言，扣考核分；
2分/次

服务人员执勤时未佩戴对讲机等公司配备的必要装备或未规范佩戴，扣

考核分；
1分/次

服务人员负责的区域内如出现不规范装修、跨门经营、随意倾倒污水垃

圾、违章搭建等行为及“五乱”（乱涂写、乱刻画、乱悬挂、乱张贴、

乱散发）、擅自设置广告等其他影响市容环境的违章情况，扣考核分；

0.5分/次

工作实效

（市容秩

服务人员通讯必须保持畅通（特殊情况除外），全覆盖巡查划分的责任

区域，不到位的扣2分；
2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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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管理）

(60分） 服务人员出现违章被上级单位督查或被媒体曝光的； 2分/次

服务人员执勤时未积极对待群众反映的合理诉求的，扣考核分； 1分/次

如遇到管理相对人员不服从管理而现场又无法处置的，未及时向公司领

导汇报情况或向街道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汇报情况，迟到、漏报、瞒报

导致未及时进行相应处置的，扣考核分；

2分/次

如遇到重大突发事件的，未及时向公司领导及相关负责人汇报情况，迟

报、漏报、瞒报导致事态升级的，扣考核分；
3分/次

如遇市民投诉执勤人员谩骂、推搡当事人，发生野蛮执法行为的，予以

开除，并扣考核分；
5分/次

扣分合计

甲方确认（盖章） 乙方确认（盖章）

备注：服务公司考核分高于或等于 90 分以上，给予全部当月考核经费；低于 90 分但高于或

等于 85 分，每下降 1 分扣除当月考核经费的 20%，85 分以下扣除当月考核经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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